
钻出地下停车场撞倒女孩，又“飞”过绿化带撞到线杆

闹市轿车失控，疑因车主“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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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3日讯(记者 徐艳
彭彦伟) 13日上午8点多，热心市
民 李 先 生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电 话
8308110，称一辆白色轿车突然失
控，先撞倒一位骑电动车的女孩
后，又“飞”过绿化带撞上了路边的
电线杆才停住。后经记者了解，被
撞女孩并无大碍已出院，开车的女
士也只是受到惊吓并没受伤。

上午9时许，在泰安路与北京
路交会处以西约200米，记者见到了
出事的白色轿车，轿车南北方向停
在泰安路南侧的人行道上，轿车前
部“顶”在路边一个电线杆上。白色
轿车的发动机盖已经变形翘起，车
内的安全气囊也都全部打开，电线
杆也明显被撞倾斜。

有目击者向记者介绍，这辆白
色轿车刚从事发地点的一个地下
停车场出来，突然失控了，“这时

候，一个女孩骑着电动车刚好路
过，白色轿车就把女孩撞倒了。”然
后轿车并没有停下，穿过两辆轿车
之间的狭窄空间，碰掉其中一辆轿
车的后视镜后，又“飞”过半米宽的
绿化带，直到撞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才停了下来。

该目击者告诉记者，骑电动
车的女孩被撞倒后，好像没事一
般站了起来，推着电动车去了地
下停车场。“过了几分钟，那个女
孩就一拐一拐地走出来了，好像
腿部受了伤，接着就被车主被送
去医院了。”

另一位目击者称，白色轿车的
驾驶员是一位女士，“当时副驾驶
位置还坐着一个大人抱着一个孩
子，孩子只是脸红了一片，估计是
被弹出的气囊刮擦的，车内其他人
并没有看见有外伤。”

在现场，记者见到了白色轿车
驾驶员和其家人，开车的女士好像
还没回过神来，看着比较紧张，“我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车就突突地往
前跑。”那位女士说。据开车女士的
家人介绍，这位女士已经拿到驾驶
证很长时间了，“只是不经常开
车。”

有围观市民推测，可能是新手
驾车错把油门当了刹车。

“事发时是上班高峰期，泰安
路上车很多，如果没有电线杆，白
色轿车冲到泰安路上就危险了。”
一位市民说。

随后，记者来到了日照市人民
医院。经医生介绍，被撞的女孩已
经拍完了CT片，经过全面检查后
并无大碍，已经回家休息了。

目前，事故的原因正在进一步
调查当中。

本报9月13日讯(记者 吴
江 通讯员 牟伟 郗小慧

许贞敏) 东港区法院巧用
执行和解，近日成功执结一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积案。据
介绍，今年1—8月份，东港区
法院共恢复执行三年以上的
陈年积案100余起，执行标的
200余万元。

2007年11月19日，许某驾
驶摩托车载着张某与田某驾
驶的摩托车相撞，致使张某受
伤，两车损坏。

经日照市交警直属大队
认定两车主负事故同等责任，
乘车的张某不负责任。张某治
疗期间共花了11万余元。许
某、田某都不愿承担赔偿责

任，张某无奈将两人告上法
庭。

法院经审理，判定原告张
某共计32万余元的各项损失，
许某与田某各承担50%，但两
被告却不予履行。

今年7月，法官找到了许
某，在法官说服教育下，许某
向法官保证筹款赔偿张某。同
时，张某考虑到许某经济情
况，自愿放弃部分赔偿款，双
方达成了和解协议。

据了解，近年来，东港法
院专门制定了恢复执行案件
操作规程。今年1-8月份，共
恢复执行三年以上的陈年积
案100余起，执行标的200余万
元。

东港法院执结积案

执行标的200余万元

9月13日，
事发现场，白色
轿车的发动机盖
顶 到 了 电 线 杆
上，已经变形。

本报记者
徐艳 摄

司机拿出两张通行卡

收费员识破逃费伎俩
本报9月13日讯(记者 王

娇 通讯员 赵东军 郭江
峰) 一辆菏泽籍商务车近日
在日东高速公路莒县收费站
出口刷卡时，驾驶员先后拿出
两张通行卡，收费员觉得此车
有可能为逃费车辆。

询问时，驾驶员的回答破
绽百出。第一张卡显示入口为
京福鲁冀站，超时9小时。驾驶
员辩称说卡不是自己车上的，
是朋友车上的，自己不小心拿
错了。驾驶员说是从曲阜上
的，接着又拿出第二张卡。

经过收费员十几分钟的
询问，驾驶员最后说出了真
相。其中，第一张通行卡是从
京福鲁冀收费站领取的。在经
过京沪高速公路一服务区时，
驾驶员发现该服务区正在施
工，栅栏开着，就直接逃费下
了高速公路。后来，该驾驶员
又从日东高速公路曲阜站领
取了第二张卡。没想到，在日
东高速公路莒县收费站刷卡
时拿错了卡，被收费员识破。

收费人员按规定，让驾驶
员补缴了第一张卡的通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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